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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之专项核查意见 

 

致：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及其

它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潍坊市城投集团”)认购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

司”、“美晨生态”)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以

下简称“本次收购”）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事宜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第一节  律师应声明的事项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

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

查验证，保证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愿意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2、本专项核查意见依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或者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行为、

有关事实发生或存在时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基于本所

律师对该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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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专项核查意见不对有关会计、验资等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法

律意见书中对有关验资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

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该等数据、报告的

内容，本所以及本所律师并不具备核查和作出评价的适当资格。 

4、本所律师已获得潍坊市城投集团及相关方的承诺和保证，即其已向本所

律师提供了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必须的、真实的、完整的、有效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或口头证言，并无任何隐瞒、虚假、重大遗漏或误导之处，其中提供

的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的，保证复印件和原件、正本与副本完全一致。 

5、本所及本所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任何解释或

说明。 

6、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向监管机构说明，潍坊市城投集团本次收购符合免

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之目的使用。 

 

第二节  专项核查意见正文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收购人)基本情况 

根据潍坊市城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的营业执照、章程及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潍坊市城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基本情况如下： 

（一）潍坊市城投集团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永军 

注册资本 50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 年 9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00MA3CH7UY48 
注册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奎文区文化路 439 号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投资及资本运营；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城市和农业基础设施

开发建设；土地整理及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房屋租赁等。（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潍坊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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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潍坊市城投集团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诸城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 

法定代表人 韩伟青 

注册资本 32,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2 年 10 月 1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782169717349E 
注册地址 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密州西路 12 号 

经营范围 
融资投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国有资产经营运作及城建资金管理、

土地开发；创业投资业务,产业投资咨询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 诸城市国有资产运营中心持有 100%股权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授权与批准 

（一）已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1、潍坊市城投集团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关于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购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签署附条件生效认购协议情况汇报>的议案》。 

2、美晨生态于 2020 年 3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

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

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本次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潍坊

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以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美晨生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已经美晨生态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美晨生态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根据有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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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有权国资监管机关或单位、美晨生态股东大

会批准及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一)美晨生态将择期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 

美晨生态将择期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议案，待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潍坊市城投集团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

款第(一)项关于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

发行的新股的规定。 

(二)潍坊市城投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美晨生态股份的比例预计为

34.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潍坊市城投集团持有美晨生态 311,802,306 股，持股比

例为 21.46%，潍坊市城投集团一致行动人诸城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持有美晨生

态 78,431,373 股，持股比例为 5.40%，潍坊市城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诸城市经

济开发投资公司合计持有美晨生态 390,233,679 股，持股比例 26.86%。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229,357,797 股，

潍坊市城投集团认购不超过 183,486,238 股（含本数），按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

的上限测算，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潍坊市城投集团持股比例预计为 29.44%，

潍坊市城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预计为 34.10%，符合《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关于投资者在非公开发行后拥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权益比例的规定。 

(三)潍坊市城投集团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取得的新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山东美晨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潍坊市城市

建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以及潍坊

市城投集团确认，潍坊市城投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

项关于认购新股限售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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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晨生态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免于发出要约相关议案 

美晨生态董事会已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潍坊市城市建

设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待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关于

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后，潍坊市城投集团持股比例预

计为 29.44%，潍坊市城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预计为 34.10%（按

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的上限测算），且潍坊市城投集团承诺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

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待美晨生态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

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美晨生态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已经美晨生态

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若美晨生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

后，潍坊市城投集团持股比例预计为 29.44%，潍坊市城投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股比例预计为 34.10%（按本次非公开发行数量的上限测算），且潍坊市

城投集团承诺本次收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本次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免于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可依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相

关规定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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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章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潍坊市城市建设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之专项核查意见》签章页） 

 

本专项核查意见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出具，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李 强 律师                   经办律师： 唐银锋  律师 

                                                                  

                                           

 

                                                丁亚玲 律师 

               


